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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黃郁婷

電話：03-3322101 #7470

傳真：03-3361044

電子信箱：1004899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7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0800615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四 (1080061551_Attach01.pdf、1080061551_Attach02.JPG、

1080061551_Attach03.JPG)

主旨：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為執行「大客車駕駛擴

大徵才就業安薪方案補助計畫」辦理招募活動案，惠請貴

校協助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108年7月8日竹監運字第

1080158655B號函(如附件1)辦理。

二、公路總局為紓緩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駕駛員缺工情形，

鼓勵民眾投入營業大客車駕駛員工作，訂定旨揭計畫，計

畫中列有3項補助項目(含駕駛訓練費用、駕駛訓練期間生

活津貼及穩定就業獎勵金等)，民眾可逕向客運業者應徵，

由業者輔導參加駕駛訓練，任職滿一定期間後，再由業者

向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申請補助，發放予該駕駛員。

三、為促進客運業者與大客車駕駛能順利媒合，該所將於108年

7月27日(星期六)上午10時至下午4時，假桃園客運總公司

(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28號)辦理「大客車駕駛擴大徵才招

募活動」，請惠予協助宣導求職民眾踴躍參加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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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旨揭計畫宣導文宣2份(如附件2、3)，請利用貴校公佈

欄或網站等管道協助宣導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
副本：

03


